
地方停管單位為解決路邊停車欠費追繳課題，建議貴部提供駕駛人戶籍地址及研修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 9條之 1，所涉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行政法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比例原則認定

發文機關：法務部

發文字號：法務部 107.08.31.  法律字第10703512300號

發文日期：民國107年8月31日

主旨：有關地方停管單位為解決路邊停車欠費追繳課題，建議貴部提供駕駛人戶籍地址及研

　　　修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條之 1，所涉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行政法不當聯結禁止原

　　　則、比例原則認定等一案，復如說明二、三，請查照參考。

說明：

　一、復貴部 106年10月20日交路字第1060028032號、 107年 3月29日交路字第1075004047

　　　號函、 107年 4月27日交路字第1070011886號及 107年 8月 2日交路字第1070022762

　　　號函。

　二、有關來函說明三所詢，地方政府為改善停車欠費追繳成效，請貴部開放第 3代公路監

　　　理資訊系統查詢駕駛人戶籍地址功能乙節：

　　（一）按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15條、第16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

　　　　　之蒐集或處理，除第 6條第 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

　　　　　除第 6條第 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

　　　　　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二、為維護國

　　　　　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如係為協助其他機關執行其法定職務，而屬

　　　　　於「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得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外利用個人資料（本部10

　　　　　3 年 2月20日法律字第 10303502200號函參照）。

　　（二）依來函所述，貴部向內政部申請戶籍地址係應用於辦理全國公路監理業務（含直

　　　　　轄市政府辦理交通違規裁決及運輸業管理業務）及貴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辦

　　　　　理通行費欠費追繳、逾期未繳舉發及救濟業務等，貴部訂定之「交通部使用戶役

　　　　　政資訊連結作業管理要點」第 3點亦明定該資料之運用以因應上開特定業務需要

　　　　　為限。就此部分而言，貴部係基於特定目的及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而蒐集、

　　　　　處理或利用內政部提供之個人資料。

　　（三）貴部如擬將向內政部取得之戶籍地址，擴大應用機關及範圍，附加於公路監理資

　　　　　料提供地方政府辦理停管業務使用，係屬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惟此部分之個人資

　　　　　料利用，係為協助地方政府執行其法定職務，應可認屬符合個資法第16條但書第

　　　　　 2款所定「為增進公共利益」之情形而得提供，但仍應注意個資法第 5條比例原

　　　　　則之要求。

　三、有關來函說明四所詢，基於道路使用資源公平性及追繳欠費需要，貴部擬研修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條之 1，將未繳一定金額以上之路邊停車費及國道通行費者，納

　　　入不得辦理車輛異動規定之適用，惟以「未繳一定金額以上」作為增訂相關禁止車輛

　　　異動規定之條件，是否可通過行政法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比例原則原則之檢視乙節：

　　（一）按行政法上「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乃行政行為對人民課以一定之義務或負擔，

　　　　　或造成人民其他之不利益時，其所採取之手段，與行政機關所追求之目的間，必

　　　　　須有合理之聯結關係存在，若欠缺此聯結關係，此項行政行為即非適法（本部10



　　　　　1 年 3月 1日法律字第 10100015290號函、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1704號判

　　　　　決參照）。又行政程序法第 7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採

　　　　　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

　　　　　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

　　　　　失均衡。」上述行政法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比例原則，係拘束「行政行為」之一

　　　　　般法律原則（行政程序法第 4條規定參照）。

　　（二）學說上有認為，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係實質法治國原則的派生原則，其與比例原

　　　　　則所蘊含的「恣意禁止」精神，同其旨趣，皆在防止國家機關濫用其權力，以免

　　　　　國家權力不當擴大、漫無邊界。此一原則不僅是行政法上基本原則，同時具有憲

　　　　　法位階，不僅行政機關受其拘束，立法機關亦不得違反此一原則（李建良，行政

　　　　　法上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月旦法學雜誌第82期，2002年 3月，第21頁參照）。亦

　　　　　有學者指出，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係指國家權力機關在其權力作用上只應考慮到

　　　　　合乎事物本質的要素，不可將與「權力作用目的」不相干的要素納入考慮（李惠

　　　　　宗，繳清罰鍰才能換行照嗎？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30期，2002年 1月，第93頁參

　　　　　照）。換言之，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乃是用以檢證可不可以將某些要素納入考慮的

　　　　　問題，此一原則旨在排除不理性或虛偽的因素，而非就某要素應如何考慮的問題

　　　　　（此係比例原則要處理的問題）。某一要素是否符合合理聯結的關係，不是以該

　　　　　要素與決定有無牽連關係為斷，而應以對達成目的是否具有正當合理關聯為斷（

　　　　　李惠宗，三次翹課，死當！－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在學業成績評量上的應用－，臺

　　　　　灣本土法學雜誌第56期，2004年 3月，第 156頁參照）。

　　（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條之 1之研修事涉立法行為，貴部宜審究者，實為具

　　　　　憲法位階之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司法院釋字第612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及憲法第

　　　　　23條之比例原則（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司法院釋字第 476號

　　　　　解釋參照），此乃合憲性審查之範疇。查路邊停車費及國道通行費均為規費，係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如以「未繳一定金額以上」作為禁止車輛異動規定之條件

　　　　　，似將繳納規費與車輛異動二者加以聯結，亦即以禁止車輛異動之手段，達成促

　　　　　使「未繳一定金額以上」者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目的。上開修法是否係考

　　　　　慮二者權益之保障何者應優先？此涉及立法手段與目的之達成是否已具有正當合

　　　　　理之關聯，仍請貴部參酌前揭說明，本於權責審認，本部予以尊重。


